
武陟第一河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

当事人

武一黄罚决字〔2026〕 第 2号

：

金好收(个人 ) 姓名：

身份证 (其他有效证件) 号码： 41082319710424893X

(单位)名称：

法定代表人 (负责人):

住所 (地址): 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嘉应观镇二铺营村朝阳街75号

号K77+100临河距堤脚3300米处(坐标N34° 58′ 43” ,E113° 28′

52” )黄河河道管理范围内，现场为停工状态，现场使用50米皮

本单位于2026年3月23日对金好收未经批准在黄河河道管理

范围内取土案立案调查。 经调查， 你 (单位)未经批准在黄河河道管

理范围内取土。案件现场取土点位于武陟县嘉应观镇黄河左堤公里桩

尺

测得土坑一处，坑长7.2米，宽2.5米，均深1.9米，共计34.2立

方米。堆土地点位于武陟县嘉应观镇东营村东路边(坐标N35°1

22”,E113° 26′ 8” ), 现场为停工状态，现场使用50米皮尺测得

土堆一处，长6米，宽4.1米，均高1.4米，共计34.44立方米。上

述行为违反了《河南省黄河河道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三条第一项：“在

黄河河道管理范围内进行下列活动，应当报经黄河河道主管机关批

准；涉及其他部门的，由黄河河道主管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批准：(一)

取土、淘金；”的规定， 已构成违法。 上述违法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：

证据三： 2026年3月24日对当事人金好收的询问笔录，证明金

好收取土的起止时间和位置， 已取土方量，取土车辆、数量等

证据一： 当事人金好收身份证复印件，证明金好收基本信息；

证据二： 现场检查(勘验)笔录、现场检查(勘验)图、现场检

查(勘验)照片，证明当事人金好收未经批准在黄河河道管理范围内

取土的位置、方量、尺寸等。

。

证据四： 2026年3月27日对当事人金好收取土现场整改情况进




